附件2：

标线材料采购评分标准

一、评分选取方式
本次采购标线材料采用【自行采购的综合选取】的方式确定中选单位。评分小组先对报名的报价单位进行初步评审，然后对满足初步评审要求的报价单位，按照详细评审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。
评分小组成员对报价单位的详细评审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，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该报价单位的得分，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机构。
如有两家或以上报价单位的综合得分相同且得分均为最高，评分小组视报价单位的情况综合比较，投票确定其名次。
二、初步评审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

	资质
	（1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；

（2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履行合同的能力；

（3）具备标线材料相关合法销售许可资质。

	信用
	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地方信用网站的信用信息报告无不良记录。

	报价
	各材料报价不得超过对应最高限价，且不得低于最高限价的80%，超出该价格区间的报价均作无效报价处理。


三、详细评审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企业业绩
	20
	根据报价单位提供近1年有同类公路（一级公路优先）标线材料供货业绩证明，综合比较打分，

1.提交2份或以上业绩（或者合同），得20分；
2.提交1份业绩（或者合同），得10分；
3.未提交：得0分；

	报价
	80
	核算原则：先算各单位加权平均单价，公式为：加权平均单价=（白涂料单价×7.5 + 黄涂料单价×1 + 玻璃珠单价×1 + 下涂剂单价×0.5）÷（7.5+1+1+0.5）；

以所有合格单位中最低加权平均单价为基准价，基准价得80分满分；
其他单位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÷本单位加权平均单价）×80，结果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数；
任一项单价超限价，本项得0分

	合计
	100
	加权报价得分 + 企业业绩得分



- 2 -
- 1 -

